
智行理财网
股票股息税(股票股息税收)

情形一 股东是自然人

就以“我”为例了。

01

我，中国居民，我的名下有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分红时，我交个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分红分红，
分的是“红利”，按照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02

我，中国居民，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未上市
，其分红时，我交个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同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03

我，中国居民，持有某上市公司的股票，该股票从二级市场
上购入股票，公司分红时，我交个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这就得看情况了！

● 我的股票买过来还不到一个月公司就分红了，那么，按照“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 我的股票买来有半年了，那么，仍然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
个税，但实际税率只有10%；

● 我是老股民了，持有该公司股票已有多年，这时我就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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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相关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一、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04

我，中国居民，为某上市公司员工
，由于工作出色获得公
司授予的股权，但这部分需要12个月
后才能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解禁前
公司分红了，我交个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这是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获取的限售股，在解禁前
的公司分红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税，实际税率为10%；

当我持有该股票的期间超过12
个月了，也就是解禁后，公司分红则按照上述情形3）进行征税。

相关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四、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
取
得的
股息红利
，按照本通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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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05

我，中国居民，是一家新三板公司
的股东，该公司分红时，我交个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首先，什么是新三板公司？
新三板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新三板公司也就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

对于新三板公司的分红，与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票的分红处理一致，同样实
行差别化纳税，分别按照下面3种情况处理：

●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
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缴纳个税，实际税率为10%；

● 持股期限超过1年，免征个人所得税。

相关政策依据：
《关于继续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公告2019年第78号
一、个
人持有挂牌公
司的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对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持有挂牌公司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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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我，英国国籍，在中国境内投资
成立了一家外资企业，该企业分红时，我交个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这种情况下就免征啦！

相关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二、下列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八）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07

我，英国国籍，购买了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分红时，我交个税
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同样免征！

相关政策依据：
《外籍个人持有中国境内上市公司股票所取得的股息有关税收问题》（国税
函发〔1994〕440号）

温馨提示：

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包括H股)的外籍个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
内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目前仍按此文执行
。特此函告。

情形二 股东是企业

这里的企业指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
，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就以“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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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好了，我公司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股份有限公司。

01

我公司为居民企业，投资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分红时，我公司交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02

我公司为居民企业，投资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未上市
，其分红时，我公司交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上述2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致的，所以我就放一起来回答了：免征企业所得税
。

参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
益。
温馨提示：
这里强调“直接投资”，如果是间接投资，则不能免税。

03

我公司为居民企业，投资了一家上市公司
，该公司分红时，我公司交税吗？如果交，税率是多少？

又是需要分情形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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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已满12个月，那么我公司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
我公司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还未满12个月，则不能享受免税
优惠，按我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申报缴纳。

温馨提示：
这里未满12个月不能免税的规定主要
是为了避免企业短期炒作的投机行为
，因此，当企业长期（满12个月）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时，无论是不足12个月
取得的股息红利还是持满12
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均可以作为免税的股息红利。
参考依据：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
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
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12366纳税服务中心2021年5月27日对“居民企
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满12个月的时间确认问题？”的答复：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免税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
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在股息红利免税条件中，之所以对持有时间进行限制主要是为了鼓励企业
进行投资而不是投机，避免企业短期炒作的投机行为。鉴于此政策的出台背
景，
只要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满12个月，无论是不足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还
是持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均可以作为免税的股息红利。

04

我公司为非居民企业
，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的分红时，我公司交税吗？如果交，税率是
多少？

需要区分一个时间节点：200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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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在2008年1月1日之前
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
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

● 2008年及以后年度
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
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由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代扣代缴，税率为10%。

参考依据：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
非居民企业取得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的所得，减按1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
8]1号）第四条：
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
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
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温馨提示：
若投资方所在国（或地区）与我国签订的相关税收协定中适用低于10%税率
的，按协定低税率计征。

情形三 股东是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之所以把“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放在一起，是因为这3
者是比较特殊的存在，既不属于自然人，也并非法人企业。

1） 作为个体工商户，对外投资的分红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
纳个人所得税；

2） 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分红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

3） 作为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对外投资的分红按照“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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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合伙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法人企业取得的投资分红，已经不属于“
直接投资收益”了，上述我们已经讨论过，间接的投资收益不构成免税收入
，因此，需要按照法人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温馨提示：
合伙企业在投资上市
公司取得分红时，其自然人合伙人不能享受
财税[2015]101号文中“个人”可享受的差别化待遇。但并没有政策提到财
税[2015]101号文中的“个人”是否包括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投资，
因此，实务中有关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上市公司取得的分红能否
适用差别化待遇有争议。

相关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

一、关于对个体工商户的征税问题
(三)个体工商户与企业联营而分得的利润，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
收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
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
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利、红利所得，按“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利、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
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利、红利的，应按 《通知》所附规
定的第五条精神确定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利、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2018年股权转让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税总稽
便函[2018]88号）第一条第（三）项对于“关于自然人投资者从投资成立的
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是否适用财税[2015]101号文件享受优惠政策问
题的意见”回复为：财税[2015]101号文件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适用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该“
个人”不包括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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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结束之前，也许会有人问：是不是漏了什么？

我们好像没有提到股东为自然人时，投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
企业的情况。

事实上，这三种情况的个人投资
者都是按照“经营所得”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所以与本文所讨论的“分红”主题无关。

·汇用薪为共享经济灵活用工平台，为企业提供共享经济综合服务；

·企业可通过汇用薪平台发布任务、验收、支付，在线查看银行回单、发票等结算凭
证。

您身边的一站式灵活用工解决方案服务商

河南首家国有灵活用工平台

更多内容关注公 众 号：汇融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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